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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 

2014-2015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 

第九次會議記錄

日 期 ： 20 15 年 7 月 2 日 (星 期 四 )  

時 間 ： 下 午 2 時 30 分  

地 點 ：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出 席 者 ：  

列 席 者 ：  

古 潔 儀 女 士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一 )  

張 志 強 先 生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  

陳 淑 端 女 士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總 務 秘 書 (行 政 )  

葉 慧 明 女 士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地 區 設 施 )  

謝 卓 強 先 生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地 區 設 施 )  

楊 欣 琪 女 士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地 區 設 施 )  

成 麗 金 女 士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分 區 支 援 )  

黃 舜 賢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分 區 支 援 )  

唐 東 傑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屯 門 區 )  

馬 錦 榮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新 界 西 )文 化 推 廣  

龍 瑞 卿 女 士  (召 集 人 兼 地 委 會 副 主 席 )  屯 門 區 議 員

陳 樹 英 女 士   屯 門 區 議 員

黃 麗 嫦 女 士  屯 門 區 議 員

李 洪 森 先 生  ,  M H  屯 門 區 議 員

林 頌 鎧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曾 憲 康 先 生  屯 門 區 議 員

胡 慧 敏 女 士 (秘 書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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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會 議 記 錄   

2 0 15 年 5 月 7 日 第 八 次 會 議 記 錄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下 稱「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  

 

 

討 論 事 項   

( 1 )  康 文 署 場 地 管 理 事 宜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文件 2015 年第 15 號及席上派發文件第 1 號 )  

 

2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下 稱 「 康 文 署 」 )成 麗 金 女 士 表 示 ， 本 年 5月

至 6月 期 間 ， 該 署 接 獲 的 噪 音 滋 擾 投 訴 數 字 為 ： 屯 門 公 園 (2 6宗 )、

青 田 遊 樂 場 ( 10宗 )及 蝴 蝶 灣 公 園 ( 30宗 )， 合 共 66宗 ； 對 比 本 年 3月 至

4月 ， 投 訴 數 字 下 降 26宗 。 此 外 ， 在 上 述 期 間 ， 署 方 與 香 港 警 務 處

(下 稱 「 警 務 處 」 )合 共 進 行 了 三 次 聯 合 行 動 ， 向 涉 嫌 違 規 人 士 發 出

合 共 12個 口 頭 勸 諭 。  

 

3 .  康 文 署 成 女 士 續 指 出 ， 法 庭 已 於 本 年 5 月 2 2 日 就 九 龍 城 海 心 公

園 的 抗 辯 個 案 作 出 裁 決 。 裁 判 法 院 認 為 有 關 新 的 公 園 規 則 不 合 理 ，

故 此 該 個 案 的 被 告 罪 名 不 成 立 。 律 政 司 已 向 裁 判 法 院 提 出 覆 核 申

請 ， 署 方 會 視 乎 覆 核 的 結 果 考 慮 下 一 步 的 跟 進 行 動 。  

 

4 .  成 員 就 康 文 署 的 報 告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  

 

( i )  查 詢 九 龍 城 海 心 公 園 的 抗 辯 個 案 由 哪 個 裁 判 處 負 責 審 理 ；  

( i i )  認 為 整 體 噪 音 投 訴 數 字 似 乎 有 下 降 趨 勢 ， 惟 蝴 蝶 灣 公 園 的

噪 音 投 訴 數 字 略 有 上 升 ， 查 詢 康 文 署 如 何 詮 釋 數 字 的 變

化 ；  

( i i i )  指 出 蝴 蝶 灣 公 園 的 噪 音 投 訴 主 要 集 中 在 周 末 ， 似 乎 有 曲 藝

團 體 在 該 場 地 進 行 恆 常 的 曲 藝 活 動 ， 查 詢 康 文 署 是 否 會 於

投 訴 較 嚴 重 的 時 段 加 強 巡 查 公 園 ；  

( i v )  認 為 投 訴 數 字 或 未 能 完 全 反 映 實 況 ； 指 出 市 民 或 有 機 會 感

到 投 訴 亦 於 事 無 補 ， 而 不 再 投 訴 ；  

( v )  指 出 似 乎 有 曲 藝 團 體 在 場 地 的 出 入 口 把 風 ， 建 議 署 方 可 與

警 務 處 加 強 溝 通 ， 並 留 意 此 情 況 以 作 適 當 行 動 ；  

( v i )  查 詢 除 了 會 考 慮 進 行 法 律 行 動 外 ， 康 文 署 於 短 期 內 針 對 噪

音 投 訴 的 人 手 安 排 及 巡 查 公 園 的 部 署 ； 以 及  

( v i i )  查 詢 康 文 署 是 否 可 增 加 資 源 ， 加 快 調 配 特 別 小 隊 到 屯 門 巡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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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康 文 署 成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  

 

( i )  指 出 九 龍 城 海 心 公 園 的 抗 辯 個 案 於 九 龍 城 裁 判 法 院 審 理 ；  

( i i )  指 出 本 年 3 月 至 4 月 期 間 ， 青 田 遊 樂 場 及 蝴 蝶 灣 公 園 均 有 33

宗 噪 音 投 訴 ； 而 本 年 5 月 至 6 月 期 間 ， 青 田 遊 樂 場 有 10 宗

噪 音 投 訴 ， 而 蝴 蝶 灣 公 園 則 有 3 3 宗 噪 音 投 訴 ； 青 田 遊 樂 場

的 噪 音 投 訴 下 降 可 能 是 由 於 天 氣 日 漸 炎 熱 ， 市 民 多 使 用 空

調 減 少 打 開 窗 戶 有 關 ；  

( i i i )  署 方 鑑 於 蝴 蝶 灣 公 園 周 末 的 噪 音 投 訴 可 能 趨 升 ，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該 場 地 的 情 況 ， 以 部 署 下 一 步 的 跟 進 工 作 ；  

( i v )  署 方 會 探 討 成 立 特 別 隊 伍 巡 查 屯 門 區 主 要 的 三 個 公 園 ； 以

及  

( v )  署 方 會 提 醒 前 綫 人 員 留 意 曲 藝 人 士 在 公 園 的 出 入 口 處 把 風

的 情 況 。  

 

6 .  召 集 人 請 康 文 署 備 悉 成 員 的 意 見 ， 繼 續 留 意 噪 音 滋 擾 的 情 況 。  

 

 

 

 

 

 

 

( 2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201 6- 20 1 7 年 度 ( 20 16 年 4 月 至 6 月 )  在 屯

門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年 第 1 6 號 )  

 

7 .  康 文 署 成 女 士 表 示 ， 署 方 一 貫 會 於 每 年 11 月 至 1 2 月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撥 款 ， 以 舉 辦 下 一 個 財 政 年 度 的 康 體 活 動 。 由 於 今 屆 的 區 議 會 任

期 將 於 本 年 1 2 月 31 日 屆 滿 ， 康 文 署 需 待 區 議 會 於 2 016 年 1 月 正 式

成 立 後 方 可 申 請 20 1 6 - 17 年 的 撥 款 。 但 由 於 籌 辦 及 宣 傳 康 體 活 動 需

時 ， 為 確 保 市 民 可 無 間 斷 地 參 與 康 體 活 動 ， 故 署 方 計 劃 於 本 年 8 月

4 日 向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下 稱 「 地 委 會 」 )提 交 201 6 年 4 月 至 6

月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 以 供 審 議 及 聽 取 委 員 就 活 動 計 劃 的 意 見 ，

並 於 20 1 6 年 1 月 向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正 式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及 撥 款 申 請 。  

 

8 .  康 文 署 成 女 士 續 表 示 ， 署 方 在 草 擬 康 體 活 動 時 ， 會 考 慮 多 方 面

的 因 素 ， 包 括 地 區 人 口 變 化 、 地 區 人 士 對 康 體 活 動 的 需 求 、 康 體 設

施 的 供 應 、 普 及 體 育 發 展 的 方 向 ， 以 及 區 議 會 的 建 議 等 ， 以 確 保 康

體 活 動 符 合 地 區 居 民 的 需 要 。 在 2 0 15 -1 6 年 度 ， 署 方 已 申 請 撥 款

6 4 9 萬 ， 以 舉 辦 約 1 , 20 0 多 項 活 動 ， 當 中 包 括 訓 練 班 、 康 體 活 動 及 分

齡 比 賽 等 。  

 

9 .  工 作 小 組 原 則 上 不 反 對 康 文 署 的 計 劃 ， 召 集 人 並 請 康 文 署 於 稍

後 把 有 關 文 件 提 交 予 地 委 會 審 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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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延 長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開 放 時 間 試 驗 計 劃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年 第 1 7 號 )  

 

1 0 .  工 作 小 組 原 則 上 通 過 「 延 長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開 放 時 間 試 驗 計 劃 」

的 撥 款 申 請 。 有 關 撥 款 將 呈 交 本 年 8 月 4 日 舉 行 的 地 委 會 及 本 年 8

月 2 8 日 舉 行 的 財 務 、 行 政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通 過 作 實 。  

 

 

 

 

 

( 4 )  檢 討 龍 逸 社 區 會 堂 禮 堂 及 會 議 室 的 分 間 租 場 安 排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年 第 1 8 號 )  

 

1 1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下 稱「 民 政 處 」 )張 先 生 表 示 ， 龍 逸 社 區 會 堂 禮

堂 及 會 議 室 現 時 的 分 間 租 場 使 用 率 仍 然 為 0 %。 為 免 浪 費 場 地 ， 如

個 別 分 間 場 地 日 子 未 有 分 間 租 場 申 請 ， 處 方 會 讓 團 體 租 用 整 個 場

地 。 固 此 ， 維 持 現 行 的 分 間 租 場 安 排 對 團 體 不 會 有 任 何 實 質 影 響 ，

但 卻 為 團 體 提 供 了 一 個 具 彈 性 的 選 擇 。 處 方 因 此 建 議 維 持 現 時 的 分

間 租 場 安 排 ， 直 至 有 需 要 時 再 作 檢 討 。  

 

1 2 .  召 集 人 宣 佈 同 意 維 持 現 時 的 分 間 租 場 安 排 ， 直 至 有 需 要 時 再 作

檢 討 。  

 

 

 

 

 

( 5 )  改 善 屯 門 區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的 租 場 安 排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年 第 1 9 號 )  

 

1 3 .  民 政 處 張 先 生 向 委 員 介 紹 建 議 的 改 善 屯 門 區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的 租

場 安 排 (有 關 投 影 片 見 附 件 一 )。 建 議 的 改 善 安 排 包 括 ：  

 

( i )  註 冊 滿 一 年 的 區 內 團 體 在 季 度 抽 籤 時 可 獲 優 先 處 理 其 申 請

(以 季 度 抽 籤 截 止 申 請 日 期 當 天 計 )；  

( i i )  鑒 於 在 新 措 施 下 一 些 新 成 立 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業 主 委 員 會

或 互 助 委 員 會 可 能 較 難 有 機 會 租 用 場 地 舉 行 會 議 ， 建 議 將

「 預 留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禮 堂 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 業 主 委 員 會 及

互 助 委 員 會 優 先 使 用 計 劃 」 擴 展 至 屯 門 區 所 有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 以 便 利 法 團 或 業 主 委 員 會 舉 行 必 須 的 會 議 ；  

( i i i )  限 制 團 體 在 季 度 抽 籤 時 就 同 一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最 多 只 可 遞 交

2 0 份 申 請 ， 另 維 持 每 個 團 體 合 計 所 有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最 多 可

遞 交 10 0 份 申 請 的 規 定 。 此 舉 有 助 避 免 團 體 以 「 大 包 圍 」 方

式 申 請 租 用 某 幾 個 較 受 歡 迎 的 場 地 ；  

( i v )  在 季 度 抽 籤 時 以 註 冊 地 址 確 認 團 體 身 份 。 若 有 團 體 以 相 同

的 註 冊 地 址 登 記 ， 處 方 會 將 有 關 團 體 當 作 同 一 團 體 處 理 ；  

( v )  如 團 體 在 一 個 季 度 內 取 消 達 五 個 申 請 ， 其 在 下 一 個 季 度 抽

籤 可 遞 交 的 申 請 上 限 會 由 1 00 份 減 至 5 0 份 。 對 於 一 些 非 一

次 過 完 成 活 動 的 租 場 申 請 ， 如 中 籤 團 體 在 整 個 活 動 期 間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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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半 或 以 上 的 租 用 時 段 退 場 ， 則 整 個 申 請 會 被 視 作 退 場

論 ； 以 及  

( v i )  將 現 時 在 接 獲 中 籤 團 體 取 消 用 場 通 知 後 待 至 下 一 個 工 作 天

才 將 有 關 時 段 分 配 予 其 他 團 體 的 等 候 時 間 ， 由 一 個 工 作 天

延 長 至 三 個 工 作 天 ， 以 減 少 團 體 之 間 特 意 轉 讓 場 地 的 情

況 。  

 

1 4 .  民 政 處 張 先 生 續 表 示 ， 處 方 會 在 地 委 會 通 過 落 實 有 關 建 議 後 盡

快 實 施 新 安 排 。 新 安 排 預 計 可 在 20 16 年 第 二 個 抽 籤 季 度 (即 4 月 至 6

月 )實 施 。  

 

1 5 .  成 員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如 下 ：  

 

( i )  認 為 沒 有 必 要 限 制 較 新 的 區 內 團 體 ； 反 之 ， 應 集 中 解 決 以

「 大 包 圍 」 方 式 申 請 租 場 的 情 況 ；  

( i i )  同 意 可 維 持 每 個 團 體 合 計 所 有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最 多 可 遞 交 10 0

份 申 請 的 規 定 ， 但 建 議 進 一 步 降 低 團 體 就 同 一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最 多 可 遞 交 申 請 的 數 量 至 1 0 份 ；  

( i i i )  認 為 如 團 體 在 一 個 季 度 內 取 消 達 五 個 申 請 ， 其 在 下 一 個 季

度 抽 籤 可 遞 交 的 申 請 上 限 可 降 至 上 次 遞 交 申 請 數 量 的 50 %，

並 以 5 0 份 為 上 限 ；  

( i v )  指 出 新 措 施 可 改 善 現 有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租 場 安 排 的 不 足 ， 但

認 為 處 方 仍 須 加 強 巡 查 ；  

( v )  建 議 可 先 推 行 署 方 的 改 善 建 議 ， 並 容 後 作 檢 討 ；  

( v i )  認 為 處 方 的 改 善 方 案 略 為 溫 和 ， 憂 慮 未 能 改 善 現 時 的 「 不 健

康 」 狀 況 ；  

( v i i )  指 出 由 於 一 般 大 型 非 牟 利 團 體 轄 下 均 有 一 些 附 屬 單 位 提 供

不 同 的 服 務 ， 查 詢 這 些 大 型 團 體 是 否 可 獲 豁 免 有 關 「 重 複 」

註 冊 地 址 的 規 定 ；  

( v i i i )  認 為 應 減 少 團 體 以 區 內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合 計 最 多 遞 交 10 0 份

申 請 的 上 限 ；  

( i x )  認 為 以 「 大 包 圍 」 方 式 申 請 租 用 場 地 的 情 況 嚴 重 ， 他 們 更 會

於 獲 得 場 地 後 一 個 月 才 取 消 場 地 令 其 他 團 體 亦 不 能 使 用 場

地 ；  

(x )  指 出 有 團 體 在 活 動 劵 上 沒 有 註 明 收 費 ， 但 實 際 上 卻 收 取 費

用 ， 故 建 議 如 遇 此 情 況 處 方 應 收 取 租 場 費 ； 以 及  

(x i )  建 議 調 高 場 地 使 用 人 數 的 下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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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民 政 處 張 先 生 回 應 如 下 ：  

 

( i )  處 方 曾 研 究 每 個 團 體 在 同 一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最 多 可 遞 交 申 請

的 數 量 ， 定 為 1 0 份 ， 但 考 慮 到 很 多 團 體 將 會 受 到 影 響 而 最

後 將 該 數 量 定 作 20 份 。 他 認 為 2 0 份 這 個 數 量 會 較 為 合 適 ；  

( i i )  處 方 一 向 有 安 排 職 員 巡 查 社 區 會 堂 /中 心 的 使 用 情 況 ， 如 發

現 場 地 使 用 人 數 不 足 或 違 規 ， 處 方 會 根 據 現 行 扣 分 制 度 對

該 團 體 扣 分 ；  

( i i i )  一 般 大 型 非 牟 利 團 體 轄 下 的 附 屬 單 位 有 機 會 是 以 其 母 團 體

的 地 址 註 冊 。 但 處 方 只 是 建 議 相 同 註 冊 地 址 的 團 體 當 作 同

一 團 體 處 理 ， 即 他 們 只 能 遞 交 一 共 10 0 份 申 請 及 每 個 會 堂 /

中 心 2 0 份 申 請 ， 並 非 完 全 禁 止 他 們 遞 交 申 請 。 由 於 這 些 大

團 體 一 般 都 不 會 遞 交 太 多 申 請 ， 他 相 信 建 議 對 他 們 影 響 不

大 ；  

( i v )  同 意 如 遇 團 體 在 一 個 季 度 內 取 消 達 五 個 申 請 ， 其 在 下 一 個

季 度 抽 籤 可 遞 交 的 申 請 上 限 會 減 少 至 不 多 於 上 一 季 申 請 數

量 的 50 %， 並 以 50 份 為 上 限 ； 以 及  

( v )  在 檢 討 租 場 安 排 時 ， 處 方 須 顧 及 其 他 區 在 相 關 安 排 上 維 持

一 定 的 一 致 性 ， 以 免 引 起 不 必 要 的 爭 論 。  

 

1 7 .  召 集 人 表 示 ， 政 策「 宜 緊 不 宜 寬 」， 並 支 持 先 推 行 處 方 的 建 議 並

於 稍 後 再 作 檢 討 。 有 關 的 改 善 安 排 會 於 本 年 8 月 4 日 舉 行 的 地 委 會

的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中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 並 請 委 員 會 通 過 作 實 。   

  

( 6 )  康 體 發 展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年 第 2 0 號 )  

 

1 8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 督 導 小 組 將 按 計 劃 舉 行「 屯 門 中 國 象 棋 週

末 擂 台 」及「 屯 門 中 國 象 棋 爭 霸 戰 20 1 5」。 由 於 康 文 署 需 關 閉 屯 門

公 園 模 型 船 池 作 緊 急 維 修 ， 但 因 未 能 確 定 何 時 可 重 開 場 地 ， 故

「 20 15 屯 門 遙 控 模 型 船 競 技 日 」 將 更 改 於 本 年 9 月 13 日 在 屯 門 公

園 人 工 瀑 布 池 舉 行 。 但 由 於 人 工 瀑 布 池 水 位 較 淺 ， 不 適 合 進 行 遙 控

電 動 競 速 模 型 船 繞 圈 賽 ， 因 此 有 關 繞 圈 賽 將 會 取 消 ， 其 他 項 目 則 保

持 不 變 。  

 

1 9 .  召 集 人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 活 動 的 照 片 ， 請 參 閱

附 件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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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社 區 閱 讀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年 第 2 1 號 )  

 

2 0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 「 悅 讀 人 生 」 屯 門 閱 讀 節 2 01 5 的 開 幕 禮

及 「 社 區 閱 讀 推 廣 日 」 已 於 本 年 5 月 9 日 舉 行 。 原 計 劃 用 作 開 幕 禮

紀 念 品 的 文 件 夾 未 能 趕 及 於 活 動 前 製 作 ， 夥 拍 團 體 已 另 行 製 作 便 條

紙 作 為 開 幕 禮 的 紀 念 品 。 該 批 文 件 夾 則 會 於 稍 後 舉 行 的 「 與 作 家 會

面 」 講 座 暨 頒 獎 禮 上 派 發 。 至 於 填 色 創 作 比 賽 、 標 語 創 作 比 賽 及 中

文 徵 文 比 賽 方 面 ， 為 遷 就 學 校 考 試 期 及 吸 引 更 多 學 生 參 與 ， 三 項 比

賽 的 截 止 日 期 將 順 延 至 本 年 7 月 2 日 。 香 港 教 育 專 業 人 員 協 會 將 會

擔 任 標 語 創 作 比 賽 和 中 文 徵 文 比 賽 的 評 審 ， 而 填 色 創 作 比 賽 則 由 督

導 小 組 成 員 擔 任 評 審 。  

 

2 1 .  此 外 ， 「 與 作 家 會 面 」 講 座 暨 頒 獎 禮 將 於 本 年 8 月 15 日 舉 行 ，

作 家 羅 乃 萱 女 士 將 擔 任 講 者 ， 以 「 Z 新 世 代 」 為 主 題 ， 探 討 年 輕 一

代 的 閱 讀 行 為 及 如 何 培 養 他 們 的 閱 讀 習 慣 。  

 

2 2 .  有 成 員 查 詢 何 時 派 發 文 件 夾 紀 念 品 時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回 應 指

出 ， 每 位 議 員 可 獲 分 發 一 個 文 件 夾 ， 並 已 擺 放 在 議 員 的 信 箱 。  

 

2 3 .  另 有 成 員 指 出 ， 社 區 圖 書 館 以 先 導 計 劃 的 形 式 已 推 行 多 年 ， 建

議 可 評 估 其 成 效 ， 以 釐 定 將 來 的 工 作 方 向 。  

 

2 4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回 應 表 示 ， 她 於 籌 劃 督 導 小 組 本 年 度 的 活 動 時

亦 曾 就 此 探 討 ， 並 已 把 當 中 一 個 社 區 圖 書 館 轉 型 為 長 者 社 區 圖 書

館 。 成 員 視 察 社 區 圖 書 館 時 發 現 不 少 長 者 對 閱 讀 甚 有 興 趣 ， 而 青 少

年 社 區 圖 書 館 亦 深 受 市 民 歡 迎 。 但 負 責 營 運 社 區 圖 書 館 的 機 構 已 獲

得 不 少 區 議 會 的 資 助 ， 故 建 議 下 屆 如 繼 續 營 運 社 區 圖 書 館 時 ， 可 考

慮 邀 請 其 他 機 構 擔 任 夥 拍 團 體 。  

 

2 5 .  召 集 人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 活 動 的 照 片 ， 請 參 閱

附 件 二 。  

 

 

( 8 )  地 區 藝 術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20 1 5 年 第 2 2 號 )  

 

2 6 .  督 導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 由 於 惡 劣 天 氣 的 影 響 ， 原 於 本 年 5 月 2 3

及 5 月 2 4 日 舉 行 的 「 屯 門 藝 墟 」 已 取 消 ， 其 餘 兩 天 的 「 屯 門 藝 墟 」

則 已 於 本 年 5 月 10 日 及 5 月 17 順 利 舉 行 。 此 外 ，「 屯 門 藝 術 節 2 01 5」

將 以 「 開 幕 禮 暨 豪 情 金 曲 話 當 年 」 於 本 年 8 月 1 日 揭 開 序 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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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  召 集 人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通 過 督 導 小 組 報 告 。 活 動 的 照 片 ， 請 參 閱

附 件 二 。  

 

其 他 事 項   

2 8 .  召 集 人 表 示 ， 是 次 會 議 應 該 是 本 屆 區 議 會 休 會 前 最 後 一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 她 感 謝 各 部 門 及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在 過 去 一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內

的 參 與 及 支 持 。 既 無 其 他 事 項 ， 召 集 人 在 下 午 3 時 4 5 分 宣 布 會 議 結

束 。  

 

 

 

 

 

 

 

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日 期 ： 20 15 年 9 月 2 3 日  

檔 號 ： HA D  T MD C/ 13 /3 5 / D FMC /1  



 
 
 

地委會社區參與工作小組 
2015年7月2日會議 
改善屯門區社區 

會堂/中心的租場安排 

附件一 



現行租場安排遇到的問題 

A. 以「一套班子多塊牌子」方式組成多個
團體遞交租場申請，以增加成功機會 

 

B. 私自轉讓場地 

2 



制定改善措施所考慮的因素 

委員提出的意見 

其他區的經驗 

措施的可行性、針對性及有效性 

可能衍生的問題 

對其他團體及市民的影響 

其他因素如對場地使用率的影響、與其他
區維持一定的一致性等 

 

 

 

3 



A.利用新增團體以「包圍」形式 
     遞交租場申請 

註冊滿一年的區內團體在季度抽籤時可獲
優先處理申請 

• 以季度抽籤截止申請日期當天註冊滿一年
計算 

• 令團體較難以新增團體方法增加中籤機會 

• 影響所有新成立的團體，包括新當選議員
的辦事處、新成立的法團/業委會/互委會 

 
4 



5 

A.利用新增團體以「包圍」形式 
     遞交租場申請 

截至本年五月，曾租用區內會堂/中心設施的團
體共有1968個，當中1739個已註冊滿一年 

88% 

12% 
註冊滿一年 

註冊未滿一年 



A.利用新增團體以「包圍」形式 
     遞交租場申請 

將「預留社區會堂/中心禮堂予業主立案法
團、業主委員會及互助委員會優先使用計
劃」擴展至屯門區所有社區會堂/中心，以
便利法團及委員會舉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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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新增團體以「包圍」形式 
     遞交租場申請 

規範團體在季度抽籤時就同一社區會堂/中
心遞交的申請數量 

• 就同一社區會堂/中心最多只可遞交20份申
請 

• 維持合計最多可遞交100份申請的規定 

• 可避免申請過於集中於較熱門的會堂，間
接減少以「大包圍」方式遞交申請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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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新增團體以「包圍」形式 
     遞交租場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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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新增團體以「包圍」形式 
     遞交租場申請 

在季度抽籤時以註冊地址確認團體身份 

• 以相同的地址登記，會被視作同一團體
處理 

• 即其申請不能多於「20 / 100」的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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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新增團體以「包圍」形式 
     遞交租場申請 

截至本年五月，曾租用區內會堂/中心設施
的團體共有1968個，當中有600多個的註冊
地址與其他團體重複 

 

10 

註冊地址重複 

600多個 



A.利用新增團體以「包圍」形 式 
     遞交租場申請 

過度退場的處分安排 

• 若季度內取消 5 個或以上的申請，團體
下一個季度的申請數量上限會由100減至
50 

• 針對團體以「大包圍」形式申請多於所
需的時段 

• 非一次過完成活動  一半或以上的租用
時段退場，整個申請會被視作退場 

 

 

 

11 



B.私自轉讓場地 

延長季度抽籤結束後接受申請的等候時間 

• 收到中籤團體取消用場通知三個工作天
後才將時段分配予其他團體  (由一天增
至三天) 

• 讓更多團體參與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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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實施時間 

 2016年第二個抽籤季度(即4月至6月) 

13 



 

歡迎各委員提出意見 

14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 
  

活動報告 

2015年7月2日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會議 

附件二 



康體發展督導小組 

活動報告 

2015年7月2日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會議 



日期：2015年6月13日 (星期六) (第一場)  

地點：屯門公園露天劇場(弈趣坊) 

 

 
(第二至第四場週末擂台將於6月27日、7月8日及8月8日舉行) 

 

屯門中國象棋週末擂台 







社區閱讀督導小組 

活動報告 

2015年7月2日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會議 



日期：2015年5月9日(星期六) 

地點：屯門文娛廣場 

「悅讀人生」屯門閱讀節2015 
開幕禮 











地區藝術督導小組 

活動報告 

2015年7月2日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會議 



日期：2015年5月10日、17日、23日及24日  

地點：屯門文娛廣場法院側空地 

 
- 5月17日活動舉辦中途因天氣惡劣腰斬 

- 5月23及24日活動因天雨及雷暴警告取消 

屯門藝墟 











日期：2015年6月19日 

地點：屯門文娛廣場 

屯門攝影工作坊 
 

公開攝影工作坊單元一：街頭夜影 











完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第九次會議記錄 draft v5 (revise for 2nd cir)
	附件一
	附件二

